
附件

钦州市提升饮用水质量工作任务责任清单

	序号
	整治措施
	具　　　体　　　任　　　务
	完成期限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
	加快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
	按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对全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设置界标牌、警示牌、宣传牌、隔离带等设施，加快推进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2018年完成市级及县级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2018年12月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市环保局、市水利局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2019年完成镇级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2019年12月
	
	

	
	
	2020年完成农村1000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2020年12月
	
	

	2
	强化饮用水水源监管执法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各级各部门要加强饮用水水源联合监管，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清理威胁和影响饮用水水源安全的污染源。2018年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各种垃圾、采砂场、畜禽养殖场（小区）、水产养殖网箱等污染源清理。
	2018年12月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市市政管理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市住建委、市农业局

	
	
	2019年完成饮用水水源内违法企业、采矿场、洗矿场、尾矿坝、危险化学品等污染源清理。
	2019年12月
	
	

	
	
	2020年完成饮用水水源内违章建筑、排污口、速生桉等污染源清理。
	2020年12月
	
	

	3
	加快饮用水水源自动监测系统建设
	2019年，全面完成市级、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常规项目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水量在线监控，并将市城区饮用水水源自动监测数据同步接入市开投水务公司供水调度系统，进一步保证用水安全，提高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水量安全预警能力。
	2019年12月
	市环保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市发改委、市水利局、市市政管理局，市开投集团公司，广西沿海水文水资源局

	4
	加快备用水源工程项目建设
	大力推进备用水源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供水保障能力，构建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市级、县级饮用水备用水源工程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在2018年实施一批市级、县级饮用水备用水源工程项目建设。
	2019年12月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市水利局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住建委、市卫计委

	5
	加快城区市政供水管网建设改造
	市、县城区要适应城市建设发展新需求，2018年同步配套建设自来水供水管网。同时，加快城市老旧供水管网修复改造，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水质二次污染，2020年实现供水水质全面达标。
	2020年12月
	市住建委、市市政管理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开投集团公司

	6
	加强市政供水管网监督管理
	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市政供水管网的监督管理，2018年全面完善供水消毒设施，切实落实清洗消毒措施，有效保障饮用水各项指标检测合格。
	2018年12月
	市市政管理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市开投集团公司

	7
	强化饮用水水质全过程检测
	每季度监测、检测和评估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供水厂出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安全状况，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长期持续
	市环保局、市卫计委、市市政管理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2018年市城区（包括钦州港城区）范围内城市生活饮用水设立40个监测点进行水质卫生监测，水样类型包括出水厂、末梢水和二次供水，并能够实现在线监控，能够接入市开投水务公司供水调度系统。
	2018年12月
	市卫计委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水利局，市开投集团公司

	
	
	2019年增设市区（包括钦州港城区）及县城区各20个监测点，并且每年根据城市发展状况适当增加监测点，以实现对市、县建成区范围内的生活饮用水（包括市政供水和二次供水）进行水质卫生监测及在线监控。
	2019年12月
	
	

	8
	加强农村饮用水安全建设
	加强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合理开展项目选址、设计、施工等前期工作，采取科学有效工艺，完善消毒设施，强化供水管网保护。到2018年底，全市共建成4个县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中心，检测能力达到42项常规水质指标。
	2018年12月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市水利局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住建委、市卫计委

	
	
	进一步加快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程建设，确保2020年底前全面建成。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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